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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032    证券简称：金龙机电   公告编号：2021-086 

 

金龙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子公司厂区搬迁的公告 

 

 

 

金龙机电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1 年 10 月 18日召开的

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子公司厂区搬迁并授权管理层具体

办理搬迁相关事宜的议案》，为提高经营管理效率、降低生产成本，公司拟将

全资子公司深圳甲艾马达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甲艾马达”）厂区搬迁至东莞

寮步厂区，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办理搬迁相关事宜。具体情况如下： 

一、甲艾马达厂区及东莞寮步厂区的基本情况 

甲艾马达厂区位于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塘头社区塘头第三工业区，系租

赁所得。东莞寮步厂区位于东莞市寮步镇横坑村百业工业城百业大道 7 号，为

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金龙机电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广东金龙”）、金龙机电

（东莞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东莞金龙”）生产经营所在地，系租赁所得。 

二、本次搬迁的原因 

公司本次将甲艾马达厂区搬迁的主要原因是： 

1、东莞寮步厂区除去广东金龙、东莞金龙生产经营已使用的场地外，剩余

场地仍能够满足甲艾马达的生产经营需求。 

2、公司目前在广东地区的生产基地有 3 个，分别位于东莞寮步、虎门及深

圳宝安，其中深圳宝安厂区（即甲艾马达厂区）的营收规模较小，2020 年营业

收入 1.57 亿元，2021 年半年度营业收入 0.71 亿元。深圳宝安厂区与东莞寮步

厂区均有生产马达产品，因生产基地分散，导致部分生产设备等固定资产需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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复投入，且单个基地营业收入规模较小，不利于形成规模效应，增加了公司整

体的生产、经营管理成本。 

三、本次搬迁对公司可能产生的影响 

1、甲艾马达业务、人员、资产等体量占公司整体体量比重较低，因此本次

搬迁不会对公司整体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。 

2、本次搬迁涉及的相关安排：（1）甲艾马达核心骨干及技术人员将跟随

厂区搬迁，其他未跟随厂区搬迁人员，公司将按劳动法等的有关规定合法终止

劳动关系；（2）公司按照客户订单的交期，在厂区搬迁之前合理安排生产计

划，备好库存，以降低厂区搬迁对客户订单交付的影响。 

3、经测算，本次搬迁产生的员工补偿金、搬迁费用、装修费用、部分资产

报废损失等金额合计 2,460 万元左右，其中，计入 2021 年度的费用及损失金额

约 2,074 万元；新厂房装修费用约 386 万元，公司将按照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

按期分摊。本次搬迁事项对公司业绩的最终影响金额以年度审计机构确认后的

结果为准。 

4、本次搬迁虽在短期内会给公司带来一定的成本支出，但从长期来看，公

司可以实现甲艾马达厂区和东莞寮步厂区生产、经营管理、资源的整合和共

享，减少重复投入，提高经营管理效率，降低整体生产成本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金龙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事 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10 月 18 日 


